
 

【法律企管專欄】 

勞保與國民年金：勞工必知的雙重保障 
勞工保險：從生到死的保障 

對於廣大勞工朋友來說，勞工保險可說是耳熟能詳。無論是生育給付、傷病給付、失能給

付、老年給付，或是死亡給付，幾乎涵蓋了勞工一生中的各個重要階段。簡而言之，勞工

保險就像一張守護網，從生到死都與勞工息息相關。 

雇主的納保責任 

依照法律規定，雇主必須在勞工到職的第一天就替其投保。如果雇主延遲辦理，等到發生

工安事故或職業災害後才補辦保險，勞工將無法請領相關給付。根據《勞工保險條例》第

11條明定，投保單位必須於勞工到職當日通知保險人；若延遲辦理，其效力將自通知的隔

日起算，這是法律明文規定，雇主與勞工都必須特別注意。 

沒有雇主的勞工怎麼辦？ 

但是並非所有勞工都有固定雇主或投保單位。對於承攬制、自由工作者或非典型勞工來說，

除了可以透過職業工會加保之外，至少還有國民年金的強制保障。依《國民年金法》第 7

條規定，未滿 65歲、在國內設有戶籍，且未參加其他社會保險的國民，都必須加入國民年

金。換句話說，這是一項為「沒有勞保或其他社會保險可加」的國民，所設計的基本保障

制度。 

國民年金的保障內容 

國民年金提供的給付項目，包括老年、生育、身心障礙與死亡四大類。雖然缺少勞工保險

中的「傷病給付」與「失能給付」，但卻多了「身心障礙給付」。依《國民年金法》第 33

條以下規定，保險期間因傷害或疾病導致身心障礙者，仍可獲得補助。此制度的設計目的，

在於補足社會保險不足，確保國民在老年、生育或身心障礙時具備基本經濟安全，同時保

障遺屬的生活安定。 

勞工應有的正確認知 

對於企業主與勞工朋友而言，了解國民年金與勞工保險的差異十分重要。尤其是承攬或非

典型勞工，如果沒有雇主或是否應納勞保存有爭議，至少還有國民年金的強制納保，以確

保國民的基礎保障。如此一來，即使未被納入勞保體系，也不至於在事故發生後面臨沒有

任何社會保險給付的困境。 

勞保與國民年金不可同時請領 

最後需要提醒的是，國民年金與勞工保險屬於不同制度，兩者之間只能擇一，無法同時請

領給付，因為國民年金制度設計本質，就是替「沒有勞保或其他社會保險可加」的國民，

提供基本保障，當然無法同時參加國民年金及勞工保險。勞工朋友們務必清楚了解，以免

影響自身權益，還請特別留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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